
海关对新公告的政策解读

产品名称 海关对新公告的政策解读

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
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

联系电话 0755-25108873 18807550903

产品详情

海关主动披露是一项容错机制。进出口企业、单位自查发现其进出口活动存在少缴、漏缴税款或者其他
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情况，主动向海关书面报告并接受海关处理，海关依法从轻、减轻或不予xingzhengc
hufa。作为一项惠企政策，主动披露为外贸企业提供了自查自纠、守法便利通道，允许主动纠错，鼓励
自愿合规，持续优化外贸营商环境。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xingzhengchufa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现就处理进出口
企业、单位在海关发现前主动披露违反海关规定的行为且及时改正的有关事项，海关总署在2022年第54
号公告（以下简称“54号公告”）的基础上，发布了《海关总署关于处理主动披露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
公告》（以下简称“新公告”），这是在“海关优化营商环境16条”“支持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重点举
措15条”出台以后，海关主动披露政策回应人民群众诉求所迈出的一大步。新公告释放了六大“高含金
量”政策红利，进一步放宽了不予xingzhengchufa的条件，明确具体处置要求，充分体现“守法便利”“
宽严相济”和“罚教结合”的海关执法理念。主要政策红利如下：一、含金量一——“适用范围”大幅
扩大新公告不再沿用54号公告中“影响税款征收的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表述来界定主动披露适用情
形，而是改为“违反海关规定的行为”，明确将影响国家出口退税管理行为纳入主动披露的适用范围，
新增了涉及检验、影响海关统计、影响监管秩序、加工贸易及部分轻微程序性违规等可以适用主动披露
的情形，由54号公告的1类行为大幅扩展至7类行为，基本覆盖了企业常见违规类型，提升幅度为历次主
动披露政策修订之最。值得注意的是，新公告首次明确将6类涉检事项纳入主动披露范畴，该类涉检事项
均属过错程度较低的程序性违规，符合“违法行为轻微”这一政策精神，该举措有力推动了主动披露制
度向前迈进。//二、含金量二——“时限要求”再次放宽海关时刻关注企业反响和政策实施效果，鉴于
经营规模、部门协调、单证梳理等实际因素，企业开展大范围、全面的自查通常耗费大量时间，此次新
公告将自涉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后“一年以内”向海关主动披露的时限要求放宽至“两年以内
”，与《xingzhengchufa法》追溯时效一般规定保持一致。时限要求放宽更能激发企业主动披露意愿，给
予企业更为充分的自查时间，以期更有效达到引导企业自律管理的初衷，满足企业守法自律、自查合规
的需要，为企业充分运用政策红利积极自查预留出更充足的窗口期。同时，相较54号公告，新公告适用
期限调整为两年，调整后的时限更能符合企业主动披露需求实际。/三、含金量三——“量罚尺度”更加
合理54号公告之前，针对涉税违规行为已有明确不予处罚标准，但对于企业主动披露危害后果更为轻微
的影响海关统计、影响监管秩序、程序性违规等情事，由于没有契合的政策执行依据，反而面临xingzhen
gchufa，此次新增相关条款，使得量罚尺度更为科学合理，也增加了类似情事企业主动披露的意愿。/四



、含金量四——“生产实际”更受重视加工贸易企业随着工艺的改进，可能存在因单耗不符未能及时处
置而产生剩余料件等情况，此次新公告的修订在注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站在便企利企惠企的角度，紧
密贴合企业生产实际情况，明确相关不予处罚情形，为有效促进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实
施后将进一步减轻加工贸易企业业务合规压力，帮助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减少后顾之忧。/
五、含金量五——“享惠措施”持续优化对于涉税违规行为，新公告规定“主动披露并及时改正即可申
请减免滞纳金”，相较54号公告，取消了“不予xingzhengchufa”的先决条件，这也与海关实施的“信用
管理”机制深度融合，鉴于企业主动合规的态度，释放更多以诚信换红利的机会。同时，新公告继续保
留了不列入企业信用状况记录的政策红利，而高级认证企业也将继续享有在立案调查期间不暂停相应管
理措施的便利。在此基础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于检验类涉及安全、环保、卫生类事项不予适用
，以维护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六、含金量六——“宽严相济”更为科学相较54号公告，新公告
进一步明确了“同一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定义，即“性质相同且违反同一法律条文同一款项规定的行
为”，并为同一行为增加时间限定，即“一年内（连续12个月）”，此举旨在敦促企业对自身存在的违
规行为进行全面准确自查，严肃、认真对待每次主动披露机会，避免同类违规一犯再犯，充分体现了海
关审慎推进主动披露政策所秉持的“宽严相济”执法理念。同时，进一步优化特许权使用费再次向海关
主动披露的条件，即不能是“基于同一货物进行的一次或多次权利许可”，使得主动披露于企业而言不
再是有且仅有一次的宽大机会，已享受过主动披露红利的企业也将有动力持续开展自查，帮助企业用好
、用足政策，促进主动披露制度良性健康发展。/企业常见问题解惑01.进出口企业、单位对在2023年10月
10日前已向海关主动披露相关违规行为，应当适用“54号公告”还是“新公告”?答：“新公告”有效期
自2023年10月11日起至2025年10月10日，“54号公告”同时废止。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对于2023年
10月11日后受理的违规行为主动披露作业，适用“新公告”的相关规定；对于2023年10月10日前已受理未
办结的违规行为主动披露作业，适用“54号公告”的相关规定，如适用“新公告”更有利于主动披露企
业的，适用“新公告”。02.进出口企业、单位对同一违反海关规定行为首次向海关主动披露的时间如何
确定?答：以“新公告”实施之日即2023年10月11日后第一次披露时间作为“首次”向海关主动披露时间
。03.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向海关“书面报告”是否包含网上申报？答：包含。为实现“让企业少跑腿
”，在递交主动披露申请时，可自主选择向报关地、实际进出口地或注册地海关现场递交申请，也可通
过“互联网+海关”平台提交主动披露资料。通过打开海关总署门户网站（http://www.customs.gov.cn/）
，点击“互联网+海关”链接中的“企业管理和稽查”模块，进入“企业稽核查”栏目后按系统要求办
理即可。内容来源：关务无忧海关主动披露是一项容错机制。进出口企业、单位自查发现其进出口活动
存在少缴、漏缴税款或者其他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情况，主动向海关书面报告并接受海关处理，海关依
法从轻、减轻或不予xingzhengchufa。作为一项惠企政策，主动披露为外贸企业提供了自查自纠、守法便
利通道，允许主动纠错，鼓励自愿合规，持续优化外贸营商环境。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外贸高
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xingzhengchufa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稽查条例》，现就处理进出口企业、单位在海关发现前主动披露违反海关规定的行为且及时改正的有关
事项，海关总署在2022年第54号公告（以下简称“54号公告”）的基础上，发布了《海关总署关于处理
主动披露违规行为有关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新公告”），这是在“海关优化营商环境16条”“支
持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重点举措15条”出台以后，海关主动披露政策回应人民群众诉求所迈出的一大步
。新公告释放了六大“高含金量”政策红利，进一步放宽了不予xingzhengchufa的条件，明确具体处置要
求，充分体现“守法便利”“宽严相济”和“罚教结合”的海关执法理念。主要政策红利如下：一、含
金量一——“适用范围”大幅扩大新公告不再沿用54号公告中“影响税款征收的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
”表述来界定主动披露适用情形，而是改为“违反海关规定的行为”，明确将影响国家出口退税管理行
为纳入主动披露的适用范围，新增了涉及检验、影响海关统计、影响监管秩序、加工贸易及部分轻微程
序性违规等可以适用主动披露的情形，由54号公告的1类行为大幅扩展至7类行为，基本覆盖了企业常见
违规类型，提升幅度为历次主动披露政策修订之最。值得注意的是，新公告首次明确将6类涉检事项纳入
主动披露范畴，该类涉检事项均属过错程度较低的程序性违规，符合“违法行为轻微”这一政策精神，
该举措有力推动了主动披露制度向前迈进。//二、含金量二——“时限要求”再次放宽海关时刻关注企
业反响和政策实施效果，鉴于经营规模、部门协调、单证梳理等实际因素，企业开展大范围、全面的自
查通常耗费大量时间，此次新公告将自涉税违规行为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后“一年以内”向海关主动披露
的时限要求放宽至“两年以内”，与《xingzhengchufa法》追溯时效一般规定保持一致。时限要求放宽更
能激发企业主动披露意愿，给予企业更为充分的自查时间，以期更有效达到引导企业自律管理的初衷，
满足企业守法自律、自查合规的需要，为企业充分运用政策红利积极自查预留出更充足的窗口期。同时
，相较54号公告，新公告适用期限调整为两年，调整后的时限更能符合企业主动披露需求实际。/三、含



金量三——“量罚尺度”更加合理54号公告之前，针对涉税违规行为已有明确不予处罚标准，但对于企
业主动披露危害后果更为轻微的影响海关统计、影响监管秩序、程序性违规等情事，由于没有契合的政
策执行依据，反而面临xingzhengchufa，此次新增相关条款，使得量罚尺度更为科学合理，也增加了类似
情事企业主动披露的意愿。/四、含金量四——“生产实际”更受重视加工贸易企业随着工艺的改进，可
能存在因单耗不符未能及时处置而产生剩余料件等情况，此次新公告的修订在注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站在便企利企惠企的角度，紧密贴合企业生产实际情况，明确相关不予处罚情形，为有效促进加工贸易
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实施后将进一步减轻加工贸易企业业务合规压力，帮助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
的遗留问题，减少后顾之忧。/五、含金量五——“享惠措施”持续优化对于涉税违规行为，新公告规定
“主动披露并及时改正即可申请减免滞纳金”，相较54号公告，取消了“不予xingzhengchufa”的先决条
件，这也与海关实施的“信用管理”机制深度融合，鉴于企业主动合规的态度，释放更多以诚信换红利
的机会。同时，新公告继续保留了不列入企业信用状况记录的政策红利，而高级认证企业也将继续享有
在立案调查期间不暂停相应管理措施的便利。在此基础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于检验类涉及安全
、环保、卫生类事项不予适用，以维护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六、含金量六——“宽严相济”更
为科学相较54号公告，新公告进一步明确了“同一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定义，即“性质相同且违反同
一法律条文同一款项规定的行为”，并为同一行为增加时间限定，即“一年内（连续12个月）”，此举
旨在敦促企业对自身存在的违规行为进行全面准确自查，严肃、认真对待每次主动披露机会，避免同类
违规一犯再犯，充分体现了海关审慎推进主动披露政策所秉持的“宽严相济”执法理念。同时，进一步
优化特许权使用费再次向海关主动披露的条件，即不能是“基于同一货物进行的一次或多次权利许可”
，使得主动披露于企业而言不再是有且仅有一次的宽大机会，已享受过主动披露红利的企业也将有动力
持续开展自查，帮助企业用好、用足政策，促进主动披露制度良性健康发展。/企业常见问题解惑01.进出
口企业、单位对在2023年10月10日前已向海关主动披露相关违规行为，应当适用“54号公告”还是“新
公告”?答：“新公告”有效期自2023年10月11日起至2025年10月10日，“54号公告”同时废止。根据“
从旧兼从轻”原则，对于2023年10月11日后受理的违规行为主动披露作业，适用“新公告”的相关规定
；对于2023年10月10日前已受理未办结的违规行为主动披露作业，适用“54号公告”的相关规定，如适
用“新公告”更有利于主动披露企业的，适用“新公告”。02.进出口企业、单位对同一违反海关规定行
为首次向海关主动披露的时间如何确定?答：以“新公告”实施之日即2023年10月11日后第一次披露时间
作为“首次”向海关主动披露时间。03.进出口企业、单位主动向海关“书面报告”是否包含网上申报？
答：包含。为实现“让企业少跑腿”，在递交主动披露申请时，可自主选择向报关地、实际进出口地或
注册地海关现场递交申请，也可通过“互联网+海关”平台提交主动披露资料。通过打开海关总署门户
网站（http://www.customs.gov.cn/），点击“互联网+海关”链接中的“企业管理和稽查”模块，进入“
企业稽核查”栏目后按系统要求办理即可。内容来源：关务无忧   1-全部内容&{1;0;0;0}』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